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商务委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登记

	设定依据
	1．《商务部令2005年第9号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暂行）办法》 
2．《商务部、国际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登记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贸发[2005]32号）

	申请材料
	1、总公司：
（1）填写完整的《备案表（一）》；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 
（4）外商投资企业还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2、分公司：
（1）填写完整的《备案表（二）》；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 
（4）外商投资企业还需提交本公司及总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三）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于提交上述书面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后领取加盖备案印章的《备案表》，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在表格背面签字、加盖公章。
（四）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应凭加盖备案机关印章的《备案表》在30个工作日内到有关部门办理开展国际货代业务所需的有关手续。

	办理时间、地址及电话
	办理机构：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物流发展处
办理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三区16、17号楼北京市商务委一层办公大厅8号窗口（南三环方庄桥西北角）
北京市丰台区横道沟西街2号院6号楼411室
办理电话： 87211067 、 87211776
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30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5


